附件2：

2026年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指南

1、 申报对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上企业，且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和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主要面向制造业企业和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下简称“软件类企业”），同时兼顾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二、申报条件
（一）免申入库类：有效期内的省级、市级“链主”企业，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市级“倍增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50亿元的战略性产业龙头企业，近三年境内上市的制造业及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且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可免予申报直接入库；
（二）遴选入库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企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
（三）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营异常名录等各类失信名单，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三、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一）电子材料申报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17:00，申报企业将全套申报电子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dgztkj@163.com，邮件主题统一规范为：企业全称+2026年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项目；待经济发展局完成电子材料初审并反馈初审结果。
（二）纸质材料报送
企业收到电子材料初审通过通知后，按规范整理纸质材料一式一份，胶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须在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17:00前，报送至中堂镇政府大院主楼一楼经济发展局4室。
四、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一）基础材料（所有申报企业）
1. 2026年中堂镇“倍增企业”申请表（附件2-3，加盖企业公章）；
2. 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2-4，法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
（二）遴选企业提供
企业简介：含主营业务、核心产品、产能规模、核心优势、发展规划等，并附上：公司大门、生产车间、核心产品照片等。
（三）佐证材料（PDF格式，盖公章）
1.2023年、2024年和2025年相关统计报表（从省统计系统导出，带统计部门水印PDF文档；“免申”入库类企业提交2025年统计报表；如没有统计报表用审计报告中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代替）；
2. 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表号：206-1表，206-2表（12月报表）；
3. 企业核心人才佐证材料（企业员工中有博士、高级职称、研究生、中级职称、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A类、B类、C类人才的，提供社保证明或纳税证明（2025年12月）、和证书证明材料；一人一个PDF文件；“免申”入库类企业无需提交）；
4. 投融资机构股权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证明材料（一个投资一个PDF文件，材料包括股权变更登记，股权投资协议等证明；“免申”入库类企业无需提交）。
（四）纸质材料装订要求
1. 数量：一式一份，A4双面打印，胶装成册；
2. 装订顺序：封面→目录→申请表→承诺书→企业简介（遴选企业提供）→佐证材料；
3. 盖章要求：封面、承诺书加盖企业公章；整本材料加盖骑缝章；
4. 装订规范：不得使用塑料封皮、活页夹、金属装订等。
五、工作流程
（一）企业申报。企业按要求提交材料进行申报。
（二）形式审核。经济发展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并作出审核通过或不通过的决定。
（三）开展评分。经济发展局对申报企业进行高质量评价指标评分。
（四）镇政府审议。经济发展局拟年度倍增名单报镇政府审议。
（五）社会公示。经济发展局对拟入选名单进行社会公示。
（六）公布年度镇“倍增企业”名单。经济发展局公布年度镇“倍增企业”名单。
六、其他
（一）请企业按照对应要求填写并提交申报材料。
（二）根据《中堂镇“倍增企业”遴选考核方案》文件要求，“倍增企业”以纳入前一年为基础年，以基础年营业收入数据为依据，每年复合增长率目标为15%，五年实现营业收入倍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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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2026年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项目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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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2026年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所属村（社区）*
	
	营业执照地址*
	

	经营场地*
	自有          租赁
	企业联系邮箱*
	

	性质*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国家：                
	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4位数字）*
	

	主营业务*
	
	外销比例（%）*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财务负责人*
	
	手机*
	

	申报联系人*
	
	手机*
	

	

	“免申”入库类*
	是    否

	需确定，在倍增期限已满后，
是否参加新一轮的“倍增计划”？
	是    否

	二、评分指标

	近年经营情况及本年度预测经营情况（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

	基准指标（100分）
	

	财务指标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计划）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利润总额（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资产利润率（%）*
	
	
	
	
	

	研发费用（万元）*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5年专利情况*
	      项2025年PCT专利申报数
	       项发明专利授权数
	       项实用新型专利数

	人才计划情况*
	拥有入选国家人才计划人员
拥有入选省级人才计划人员
向国家人才计划推荐有效申报人选    人
拥有博士    人
拥有高级职称    人
拥有研究生    人
拥有中级职称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A类人才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B类人才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C类人才    人

	加分指标（最高20分）

	相关指标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计划）

	工业投资总额（万元）
	
	
	

	进出口额（万元）
	
	
	

	进出口增长率（%）
	
	
	

	重大项目情况
	省级、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上市情况
	上市企业（含境内外）
排队企业（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已受理）□
在广东证监局备案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和新三板挂牌企业
引入投融资机构股权投资        万元

	荣誉称号情况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重点实验室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中国驰名商标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AEO高级认证
市加工贸易重点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行业导向

	未来产业
包括：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传统特色产业，
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模具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合计（最高120分）


备注：*为申报时必填项。
附件2-4：

中堂镇“倍增企业”申报承诺书

中堂镇经济发展局：
本公司声明：自愿加入中堂镇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承诺全力争取成功实现倍增，并全面依法使用有关扶持政策，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并同意授权相关单位将用水、用电、统计、税务、污染物排放等数据用于申报工作。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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